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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财政局文件 
 

济财企〔2019〕3号 
 
 

 
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费用 

给予财政补贴的通知 
 

各区县财政局，相关中小微企业: 

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《印发〈关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

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济发〔2018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

支持我市实体经济快速发展,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，结合近年

来融资费用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，对原政策进行了完善。现将完

善后的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费用给予财政补贴的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补贴对象 

1、在我市工商注册和纳税登记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

中小微企业。（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按国家工信部、统计局、发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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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工信

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执行） 

2、企业成立两年以上,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经营状况良好，

按时纳税，无不良纳税记录。 

3、贷款企业按时还本付息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4、根据《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行动计划》（济

发改信用〔2018〕3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

企业材料不予受理。 

二、补贴范围及标准 

1、中小微企业使用银行贷款，年单笔贷款额不低于 50万元

(含 50万元)，且不超过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的流动资金贷

款，可按年度实际支付利息和担保费用的40%申请融资费用补贴, 

(其中小微企业可按年度实际融资费用的 50%申请财政补助)，每

个企业年补贴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(其中担保费补贴额最高不超

过 5万元)。 

2、企业在同一年度内的贷款，只能享受一次财政贴息政策。 

3、申请融资费用补贴的企业，符合条件的，可同时享受国

家、省、市其他专项资金扶持政策。 

三、企业需提供的材料 

1、申请报告。 

2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纳税登记证复印件。 

3、中介机构出具的有行业报告防伪页的企业年度财务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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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（复印并加盖企业公章）。 

4、银行贷款合同及支付利息和担保费用的单据（复印件并

加盖贷款银行公章及企业公章）。 

5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。申报企业必须要对申报材料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一致性负责，并出具材料真实性的承诺（加盖企

业公章）。 

6、申报企业贷款贴息不重复申报承诺。申报企业在同一年

度内的同一笔贷款，只能享受一次财政贴息政策，如已申报其他

部门的贴息，本次不能申报。申报企业必须出具本次申请贴息是

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申报的承诺（加盖企业公章）。 

7、各区县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。 

企业提供的以上材料如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今后三

年申报贴息资格；如已获得贴息资金，将追回资金，并追究相关

人员法律责任。 

四、申报程序和资金监督 

1、各区县财政部门负责中小微企业融资费用财政补贴项目

的申报、资料审核、资金拨付和监督管理。 

2、符合申报要求的中小微企业，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时间内，

向企业注册地所在区县财政部门申报。 

3、各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政策和财务制度，严格

按照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

有关部门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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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资金安排 

贴息资金由市、区县两级财政筹集解决。 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二年。本通知与以前有关

政策不相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 

济南市财政局         

2019 年 3月 25日      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济南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26日印发    


